附件4
关于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镉（以Cd计）
镉是有毒的重金属。镉被人体吸收后，容易造成骨质疏松、变形等一系列症状，长期摄入更是会影响人的造血、神经、肾脏和其他器官的功能，给人体的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对儿童的危害尤甚。近来年，我国由镉等重金属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已有较多报道，镉超标大米频频曝光，引起消费者的极大关注。本次检验出1批次大米镉超标。
黄曲霉毒素B1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规定花生油、玉米油限量为20μg/kg。黄曲霉毒素B1污染的食物主要是花生、玉米、稻谷、小麦、花生油等粮油食品。长期食用黄曲霉毒素超标的植物油会对肝脏造成损伤，有诱发癌变的风险。造成植物油黄曲霉毒素B1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①原料在采收和储运过程中环境条件高温潮湿，导致原料霉变、腐烂，企业采购时没有严格挑拣原料并进行相关检测；②加工中没有采用精炼工艺或工艺控制不当。

甲醇
甲醇又叫工业酒精，是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长期暴露在高浓度的甲醇环境中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经过提纯后的白酒，也会含有极微量的甲醇，但这个量很小，不足以造成危害。极少量的甲醇在体内会被代谢为醛类，也会被身体慢慢排出的。甲醇作为果胶酸的代谢物，使用果胶质多的原料来酿造白酒，终产品中的甲醇含量也会相对较高。根据GB 2757-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中规定，甲醇的含量≤0.6g/L。本次抽检中出现1批次白酒产品中甲醇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是原料果胶含量太高，生产工艺控制不当造成的。
酒精度
酒精度又叫酒度，是指在20℃时，100毫升酒中含有乙醇（酒精）的毫升数，即体积（容量）的百分数。酒精度是酒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理化指标，含量不达标主要影响产品品质。一般发酵酒企业标准中规定酒精度实测值与标签标示值允许误差为±1.0%vol；也有部分发酵酒的产品标准对酒精度规定为一定范围。酒精度未达到产品标签明示要求的原因，可能是企业生产工艺控制不严格或生产工艺水平较低，无法准确控制酒精度；也可能是生产企业检验器具未检定或检验过程不规范，造成检验结果有偏差；还可能是包装不严密造成酒精挥发。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是一种常见的广谱性食品防腐剂，对霉菌和醉母有较好的抑制作用。检出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的原因：①个别企业为减缓产品腐败变质超范围使用；②对原辅料管控不足由其使用的复配添加剂引入。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能被人体迅速吸收，并分布于血液和多个器官中，长期食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超标的食品会危害人体健康。
过氧化值

过氧化值是指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被氧化形成过氧化物。主要反映油脂被氧化的程度。该指标不合格一般不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但过多食用，严重时会导致肠胃不适、腹泻等症状。一般情况下，如果食品氧化变质，消费者在食用过程中能辨别出哈喇等异味，需避免食用。

过氧化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用油已经变质，或者产品在储存过程中环境条件控制不当，导致产品酸败；也可能是原料中的脂肪已经氧化，储存不当，或未采取有效的抗氧化措施，使得终产品油脂氧化。此外，植物油精炼不到位也可能造成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的过氧化值不合格。

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二氧化硫进入人体内后最终转化为硫酸盐并随尿液排出体外。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带来健康危害，但若过量食用会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

二氧化硫不符合标准的原因可能有，个别生产经营企业使用劣质原料以降低成本，其后为了提高产品色泽超量使用二氧化硫；也有可能是使用时不计量或计量不准确；还有可能是由于使用硫磺熏蒸漂白这种传统工艺或直接使用亚硫酸盐浸泡保鲜所造成。
